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施工速度快，新公厕成型
了。”10 月 7 日，石峰区响石岭街
道杨古老社区新建村，由废弃垃
圾中转站改造成的公共厕所，犹
如新建，吸引着不少路过居民的
目光。目前，新建村仍有数十户
无厕户，新公厕投入使用，将为这
些居民提供便利。

新建村有上十栋建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平房，住房内无厕
所。废弃垃圾中转站二楼曾有一
座公共厕所，是新建村范围内的2
座公共厕所之一，为无厕户居民提
供方便。但多年前，该垃圾中转站
封闭停用（相关报道详见本报8月
27日A07版、9月3日A07版）。

今年 8 月份，街道办、居委会
及新建村的物业公司再次就新建
村无厕户居民如厕难问题进行协
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

决定对已停用的垃圾中转站进行
改造，恢复原公共厕所的功能。

改造施工于 9 月上旬启动。
考虑到一些年老居民上厕所不方
便，施工方将原位于垃圾中转站
二楼的公共厕所，改设在一楼。
杨古老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厕所改造施工已进入收尾阶
段，即将投入使用。

记者走访发现，改造后的公
共厕所已经成型。男厕所和女厕
所各设有4个厕位，均有一个厕位
摆放马桶。厕所出入口处安装有
洗手池和镜子，外墙重新进行了
粉刷。

新建村多名住户表示，将停
用的垃圾中转站改造成公共厕
所一举多得，能给周边不少无厕
户居民带来方便；厕所改造后，
还消除了废弃垃圾中转站的卫
生死角。

2015 年印发的《株洲市地名
管理办法》规定，符合地名管理规
定，并依法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
名。已由民政部门编入地名工具

书、仍在使用的地名，视为标准地
名。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的地名
标识，必须使用标准地名。

民政部门发现有不符合国家

标准及有关技术规范等情形的，
应当及时通知地名标志的设置或
者管理单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交通指示牌上标示为“祠堂
路”，路边路牌上标示为“莲塘
路 ”，路 灯 杆 上 标 示 为“ 连 塘
路”……10 月 7 日，有天元区菱溪
社区居民反映，社区境内有条道
路出现“一路三名”现象，他们曾
将路名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但仍未得到规范。

出现“一路三名”现象的道路
北连泰山路，南接玥塘路，中段与
王家坪路交叉。道路西侧，由北往
南依次分布着华晨·山水印象小

区、菱溪中学、白鹤菱溪小学。在
电子地图上，该段道路同时出现了

“莲塘路”“祠堂路”两个路名。
记者现场核实发现，路边路牌

和路灯杆上的路名有一字之差，分
别为“莲塘路”和“连塘路”。住在
附近的一位居民认为，路灯杆上的
路名是市灯饰管理处在制作路灯
杆号牌时，将“莲”误写成“连”。

在附近的毛湾路、王家坪路，
设有交通指示牌。指示牌上对

“莲塘路”所在的道路，标示为“祠
堂路”。

“同一条路，路名不统一，有
误导作用。”菱溪社区87岁居民张
洪武称，他发现“一路三名”现象
后，曾将问题分别向城管部门、社
区居委会反映过，希望路名能得
到规范、统一，但没有结果。

10 月 7 日下午，记者将此事
向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工作人员
进行反映。工作人员回复称，该
道路的规范路名为“莲塘路”。“连
塘路”“祠堂路”是城管部门、交警
部门在标示路名时有误，他们将
会与相关部门对接，要求更正。

细心市民：同一条路三个路名？
市民政局回应：“莲塘路”为规范路名

公共设施的地名标识 必须使用标准地名

《“方便”之事不方便》后续

废弃垃圾中转站“变身”新公厕

质疑工伤赔付标准适用错误

他将职能部门
告上了法院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罗丽芳）因质疑工伤
赔付标准适用错误，劳动者将职能部
门起诉到了法院。近日，芦淞区法院
审理了一起民告官的工伤赔付案，被
告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
依法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对于认定标准存在异议

据了解，2018年6月8日，原告谭
某在某建筑工地工作时受伤。之后，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8年8月7日对谭某作出株人社工
伤认字[2018]1466 号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谭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
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去年
8月12日，经株洲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出株劳鉴 2020 年 1245 号《株
洲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谭
某为伤残1级、完全护理依赖。

而谭某的工作单位某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为其购买了工伤待遇保
险。该公司于去年9月1日向株洲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待遇申
请资料，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于去年9月7日对谭某的工伤待遇
进行审核，从去年 9 月起向谭某核发
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生
活护理费。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谭某核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
残津贴的标准为株洲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株洲市统计局株人社发
[2017]62号文件中规定的“2016年全
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4952 元”。
谭某认为自己适用上述标准错误，于
是将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株洲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对谭某进行工伤
待遇核定时，早已发布了 2017 年全
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可谭某却
被适用 2016 年全市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其核定工伤待遇，这没有
法律依据。

法院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株洲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谭某因
工伤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作出的工伤
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核
定的行政行为，责令株洲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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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公共厕所即将投入使用。
记者/刘平 摄

▲交通指示牌上路名为“祠堂路”。记者/刘平 摄 ▲路灯杆上路名为“连塘路”。记者/刘平 摄

▲道路指示牌上路名为“莲塘路”。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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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鹿股份醴陵工厂试投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喜张）近日，飞鹿股份醴陵工厂举行
投产开工仪式，这标志着飞鹿股份醴陵
工厂新建防水材料生产基地进入试投
产开工阶段。

作为轨道交通涂料“第一股”，飞鹿
股份是轨道交通行业防腐涂料、防水材
料、特种胶类产品等业务的优秀供应
商。该公司醴陵工厂位于醴陵市经开
区东富工业园，分两期建设。此次试投
产开工为项目一期工程，占地面积约56
亩，建成后产能可达防水卷材 4000 万
平方米/年；防水涂料25000吨/年。项
目二期工程预计用地 30 亩，主要将用
于新型功能性防水防渗材料的研发和
生产。

据悉，醴陵工厂生产线全程采用
“尖端装备+智能控制”，以达到提高设
备操作的科技性及灵活性，同时提高产
品工艺的安全性和准确性的目的。飞
鹿股份董事长章卫国表示，醴陵工厂将
以打造防水材料行业示范基地为标准，
抓好投产后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切实
为公司防水材料市场开拓筑牢保供防
线。

宏达电子拟定增募集资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喜张）近日，宏达电子发布公告，拟
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定增募集不
超过 10 亿元，不超过 4001 万股，用于
扩充产能和加大研发力度。

据悉，这 35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境
内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 国证
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
格的投资者。

根据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宏达电
子本次定向增发的10亿元中，有6.2亿
元用于株洲的微波电子元器件生产建
设项目，项目达产后，预计将新增陶瓷
电容器产能20亿只/年，新增环行器及
隔离器产能 150 万只/年。另有 1.8 亿
元将用于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研发能力，保证公司产品技
术和产品布局适应下游行业技术的不
断更迭。

作为国内军用钽电容龙头企业，宏
达电子持续拓展开发电感器、电阻器、
多层瓷介电容器等元件，致力于军工电
子元器件集团化发展。去年，曾自投资
金超过20亿元用于湘乡和株洲（5G）电
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建设。此次募集资
金不超过 10 亿元，将进一步进行产能
扩张。

员工持股计划正成为二级
市场投资的新型参考指标。其
逻辑出发点是，公司不会轻易让
自己的员工亏钱，否则持股计划
将失去其意义。因此，只要投资
者买入价在员工持股计划买入
价格附近，就有可能搭上牛股的
顺风车。

以旗滨集团为例，该公司
2019 年 9 月实施中长期发展计
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时，员
工持股计划购买回购股份的价
格仅为 1.90 元/股，对应当时股
价大致为 3.7 元/股。如果投资
者在同一时间“搭车”买入，截至
今年9月30日，收益为3.8倍。

2020年9月，旗滨集团实施
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时，员工持股计划购买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3.78 元/股，
对应当时股价大致为 8 元/股。
如果投资者在相同时间“搭车”
买入，到今年 9 月 30 日，收益也
超过了1倍。

但“搭车”员工持股计划，也
并一定都赚钱。同样是旗滨集
团，2016 年时曾实施了该公司
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
级 市 场 累 计 购 入 公 司 股 票
376.75万股，成交均价约为5.28
元/股。2019 年 6 月 27 日，该公
司公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公司股份全部出售完毕，其
中，最后 10.14 万股平均成交价
格为3.90元/股。

简单从这个价格对照来看，
无论是这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还
是同期“搭车”买入的投资者，都

被深度“套牢”。当然，如果继续
“与时间做朋友”，也很可能搭上
旗滨集团最近两年多的大好行
情。但前提是“舍得投入时间”。

“和大股东或高管增持、股
权激励以及定增底价等一样，员
工持股计划可以作为二级市场
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标，因为员工
持股计划涉及的参与人员更多，
而且往往有杠杆，肯定不能长期
亏钱。”上述证券公司负责人表
示。

不过，这也并不绝对，还需
要结合行业发展、公司发展等其
他因素多番考量。他认为，“特
别是有些员工持股计划，如果时
机不对，投资者‘搭车’买入，很
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
本。”

▲飞鹿股份醴陵工厂远景。 企业供图

相关新闻

多家株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关注株洲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最近可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旗滨集团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来了。

根据旗滨集团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规模不超过
2768.22万股，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2.35亿元。

什么是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有什么作用？对投资有什么参考价值？

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所有
者与员工分享企业所有权和未来
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员工通
过购买企业部分股票(或股权)而
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并获得相
应的管理权，成为公司的股东。

2014 年 6 月，证监会发布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后，很多
上市公司开始尝鲜。我市一位
证券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员工
持股计划可以使员工、企业以及
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深度
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另一方面，员工持股计划拿出真
金白银购买自家股票，也代表了
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对自己公司

的看好。
在株洲，也有很多企业推出

员工持股计划。例如，旗滨集团
从 2019 年启动了中长期发展
计划之员工持股计划，计划在
2019年至2024年滚动实施6期
员工持股计划。目前，该计划已
进入第三期。此前，旗滨集团已
先后于 2019 年、2020 年实施了
中长期发展计划的前两期员工
持股计划。

根据旗滨集团中长期发展
计划之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本次参加对象包括公司主
任级以上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及其他重要员工，总人数不超
过 629 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8.49元/
股，存续期为36个月。

另外，唐人神、天桥起重、飞
鹿股份等多家株股正在或拟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例如，今年 4
月，唐人神在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之际，计划
豪气撒出最多1.6亿元现金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2017年9月，天桥起重员工
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
为1.36亿元，此次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为48个月。飞鹿股份在
2019 年首次完成股票回购时也
表示，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旗滨集团滚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二级市场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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